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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20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隧道股份       编号：临 2019－007 

债券代码：143640         债券简称：18 隧道 01 
 

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对外投资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投资标的名称及金额：越东路及南延段（杭甬高速-绍诸高速

平水口）智慧快速路工程（杭甬高速至二环南路以北）PPP 项目 I 标

段总投资为人民币 465,416.75 万元，中标报价为政府可行性缺口补

助总额 732,157.29万元,建安工程费下浮率 5.30%,合理利润率 6.30%，

年度折现率 5.55%，年度运营成本 628.60 万元（实际金额以最终签

订的 PPP项目协议为准）。 

2、特别风险提示：投资标的存在一定运营风险。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1、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： 

越东路及南延段（杭甬高速-绍诸高速平水口）智慧快速路工程

（杭甬高速至二环南路以北）PPP项目 I 标段由公司两家全资子公司

——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上海基建”）

和上海城建市政工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市政集团”）组成联

合体参与投标。项目招标方——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确定联合体

为本项目中标人，中标报价为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总额 732,157.29

万元,建安工程费下浮率 5.30%,合理利润率 6.30%，年度折现率 5.55%，

年度运营成本 628.60 万元（实际金额以最终签订的 PPP 项目协议为

准）。 

2、董事会审议情况： 

2019年 4 月 1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投资“越东路及南延段智慧快速路工程 PPP 项目 I 标段”的议案》。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项目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该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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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资协议主体及基本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对越东路及南延段（杭甬高速-绍诸高速平水口）智

慧快速路工程（杭甬高速至二环南路以北）PPP 项目 I 标段的基本情

况做了充分的研究，经讨论后同意实施该项目。 

项目相关方介绍： 

（1）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项目协议中的“甲方”）：是负

责绍兴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规划建设、运营安全、应急管理和城建监

察等管理工作的政府职能部门。 

（2）绍兴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（政府方出资代表，简

称“绍兴基建”）：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为绍兴，注册资

本 10000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、建设、开发，

街景整治改造、拆迁；城市房地产开发；房屋出租；下设：停车场。 

（3）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发展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项目协议中的

“乙方 1”，项目协议中的“乙方”分别由“乙方 1、乙方 2组成的社

会资本联合体组成）：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地为上海，注

册资本 366535.194 万元人民币，经营范围为基础设施投资、建设、

设计、工程承包、监理和经营，投资咨询，建设项目开发，财务咨询，

从事基础设施科技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服务；销售建筑材料，五金交电，钢材，电子产品，电线电缆，仪

器仪表，化工产品批发（除危险化学品、监控化学品、烟花爆竹、民

用爆炸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 

（4）上海城建市政工程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项目协议中的“乙

方 2”）：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；注册地为上海；注册资本人民币

100000 万元人民币。经营范围为市政、建筑及水利工程的承包施工，

对外承包工程（凭资质经营），建设工程设计、勘察、检测及审图，

工程技术咨询服务，城乡规划设计，房地产开发及经营，物业管理，

机械施工，建设工程机械及设备的销售和融物租赁，新型建筑材料的

生产及销售，建材、装潢材料、钢材、化工原料及产品（除危险化学

品、监控化学品、民用爆炸物品、易制毒化学品）、建筑五金的销售，

园林绿化，附设分支机构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

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 

 



3 

 

三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、项目概述 

越东路及南延段（杭甬高速-绍诸高速平水口）智慧快速路工程

（杭甬高速至二环南路以北）PPP 项目为绍兴大市区综合服务核心区

内的南北向规划快速路之一，串联绍兴老城区、袍江新区、滨海新城

三大重要的城市组团。项目工程建设范围北起杭甬高速绍兴收费站，

南至二环南路以北，道路总长约 16.8 公里。其中，以越东路凤林路

交叉口北侧 K10+942 为界，三江路连接线（袍江区）和快速路主线

（袍江区）为 I 标段，道路长约 9.2 公里。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及其附

属工程、高架和地面桥梁工程及其附属工程、综合管线、海绵城市及

驳岸工程等，运营内容为约定范围内建（构）筑物、设施设备的运营

维护工作。 

2、投资模式 

本项目经绍兴市人民政府批准采用 PPP 模式运作，并授权绍兴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本项目实施机构，由社会资本和政府方出资代

表——绍兴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合资成立项目公司，负责本

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及移交事宜。 

3、项目协议主要内容 

本项目资本金比例为投资总额（不含建设期贷款利息）的 30%。

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与资本金总额一致，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方出资比例

为 70%:30%。 

本项目合作期限 20 年，其中建设期 3年，运营期 17 年；项目回

报机制为可行性缺口补助总额 732157.29 万元，建安工程费下浮率

5.30%，合理利润率 6.30%，年度折现率 5.55%，年度运营成本 628.60

万元。运营期内项目主要经营收入来源为项目公司对项目设施的运营

管理及沿线资源进行商业开发的经营收入，包括：高架桥孔空间商业

开发、广告、中运量场站及线路租赁、加油站、管线业务等。 

运营期限届满后，项目协议乙方应根据协议约定，将该项目下资

产、设施、文件等相关内容无偿移交给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其

指定的第三方。 

本项目实施方案、工程可行性研究方案已完成编制并批复，物有

所值、财政承受能力论证已完成并通过评审，且已纳入财政部综合信

息平台 PPP项目管理库。经测算，本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7.51%（税后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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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项目属于市政工程板块高架快速路项目，采用全预制拼装工艺，

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重点发展方向。本项目的成功中标，有利于公司

在浙江地区市政工程业务领域的巩固与发展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

1、运营风险 

本项目运营期内对运营内容要求较高，包括道路及附属工程的运

维管养、沿线资源的开发及道路的智慧运营等，对运营成本控制有一

定影响。 

对策：根据项目各方协商情况，在运营期间，投资方不承担实际

的使用者付费收入风险，因此运营期收益风险不大；此外，公司在快

速路养护运营成本控制方面，具有较丰富的经验。 

 

六、备查文件 

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4 月 13日 


